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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办法 

（2023 年 9 月修订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的精

神要求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<研究生国家奖学金

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和《兰州大学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》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定原则 

1.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 

2.充分发挥奖学金奖优助学、奖优促学的作用，调动研

究生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。 

3.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参评内容包括在读期间取得的

科研业绩、社会实践活动及日常综合表现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委员会。 

主  任：学院院长 

副主任：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、分管学生工作的副

书记 

成  员：各研究所负责人、研究生秘书、研究生辅导员、

研究生班主任、研究生班长 

评定委员会负责制定和修订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

定细则；制定名额分配方案；统筹领导、协调、监督本院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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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工作；裁决学生对评定结果的申诉。学院研工组具体负责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工作的执行。 

三、评定对象 

参评对象为我院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。博士生修学年限

不超过 4 年（直博生不超过 5年），硕士生修学年限不超过

3 年。国家公派出国的研究生，在国外期间不参评该奖项，

回国后按照相应政策参评。 

评定对象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2.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3.学习成绩优异，有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，发展潜力突

出。 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参加当年评定： 

1.受到违纪处分者； 

2.学位课程考试有不及格者； 

3.在学术研究中，违反学术规范，经查实确有学术不端

行为者；在科研工作、科研实践中，造成重大事故及损失者； 

4.无故未出席学院相关活动且出勤率不足三分之一者

（包含三分之一,考勤以研究所、班委会、学院记录为准）； 

5.实验室出勤率低于 70%者(以导师提供数据为准)； 

6.恶意拖欠学费者； 

7.博士中期考核不合格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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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本人在国外期间,或获得留学基金委资助或奖励者； 

9.以宿舍为单位，被学校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并进行

相应处理者，或被学院检查不合格通报批评三次以上者（包

含三次）取消该宿舍全体学生当年评定资格。 

四、评定等级和标准 

国家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3万元；

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万元。国家奖学金名额以学校当年分

配给学院名额为准。 

五、评定程序 

1.成立奖学金评定委员会，具体负责研究生奖学金的评

定工作。奖学金评定委员会成员名单在学院网站公示无异议

后报研工部备案。 

2.发布国家奖学金评定通知，公布学校下达的国家奖学

金名额、评定条件、评定办法、评定程序。 

3.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按要求向所在研究所提交申报材

料。 

4.研究所审核、汇总申报材料后，报送学院研工组。 

5.学院研工组汇总并审核研究所提交的材料后，上报奖

学金评定委员会，结合学生的日常综合表现、社会实践活动

参与情况、取得的科研业绩（参照《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科

研成果计分细则》）进行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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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评定结果在学院网站进行公示（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）；

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由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进行调查复议。 

7.评定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奖助工作领导小组

核准，经教育部审核通过后，由财务处发放。 

六、其它说明 

1.学校奖学金制度发生变化时，以学校调整后的规定为

准。 

2.本办法自 2023年 9 月起执行，原办法即行废止，解

释权归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委员会。 

 

附件：《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计分细则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化工学院 

2023 年 9月 11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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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计分细则 

 

一、为了鼓励研究生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，对研究生在

读期间取得的科研业绩进行量化考核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二、凡是在 Nature、Science 及其子刊以及 J. Am. Chem. 

Soc.、Angew. Chem. Int. Ed.、Natl. Sci. Rev.刊物上发

表文章的学生，优先进入评奖范围。 

三、计分规则 

（一）科研论文 

科研成果分值=文章影响因子*相应分区系数（工程、材

料、医学、生物的分区与化学分区同等对待） 

1.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9的一区文章系数为 3； 

2.影响因子小于 9 的一区文章系数为 2； 

3.nature index 二区期刊系数为 1.8； 

4.二区文章系数为 1.5； 

5.硕士发表的三区文章系数为 0.5； 

6.博士发表的三区文章、硕士发表的四区文章均不计入

成果分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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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未分区的新刊物，如影响因子大于 4，按化学二区计

算。 

（二）专利 

国家授权专利按照每项 5分计算（以专利授权证书为准） 

（三）科研项目 

分值=生均科研成果经费额度（万元）/ 5 

科研成果总分值为多项目分值之和，上述项目必须为已

完成项目（以结项书为准）。 

（四）学科类或创新实践大赛 

参加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或“互联网+”、挑战杯

等大赛获得优异成绩。 

1.国家级，一等奖（金奖）15 分,二等奖（银奖）10 分，

三等奖（铜奖）8 分。 

2.省部级，一等奖（金奖）5分,二等奖（银奖）4 分，

三等奖（铜奖）3 分。 

注：同一项目取最高名次。原则上仅项目负责人（第一

作者）加分，特殊情况下（如该项目未参评且负责人已毕业），

可由项目指导教师出具情况说明，为团队不超过 2 名成员加

分（分值总和不超过相应标准）。 

四、科研成果认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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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人署名第一作者（排序第一位作者），或导师第一

作者、本人为第二作者（排序第二位作者）； 

2.兰州大学为第一单位； 

3.科研成果不得重复使用，未获得过国奖的同学所有成

果可用于参评国奖评定；之前获得过国奖的同学,参评成果

(以成果的接收日期为准)从获奖年度公示期之后计算； 

4.共同一作的一区文章（影响因子＞9），在排序第一

的作者已毕业且未使用过该成果评奖的情况下，排序第二的

共一作者可用该成果参评; 

5.综述文章不计入科研成果计分; 

6.参评选取代表性成果不超过 3篇; 

7.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取得 DOI号为准； 

8.分区和影响因子按照学校提供的最新数据为准，最新

数据未更新时以上一年度数据为准。 

五、计分结果作为评奖的主要依据，但不作为唯一依据，

最终评定结果由学院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。 

 


